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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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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665
原      告  陳玉明  


            曾源妹  
            陳秋榮  


            洪秀玉  


            陳正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火炎律師
被      告  張週妹等人詳如附表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數人一同被訴，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次按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而民法第833條之1所定地上權當事人請求定地上權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乃以形成之訴請求為處分或變更，則於共有土地之情形，倘非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同意，就共有土地已取得處分權之共有人，即不得依本條為請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84號判決意旨、同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9號提案研討結果類似意旨參照）。復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於當事人適格有欠缺者，係屬訴無理由，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不得認為不合法，以裁定形式予以裁判（最高法院29年渝抗字第347號原判例、90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判決、105年度台抗字第2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坐落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詳如附表二）。系爭土地上存有已去世陳阿文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陳阿文去世時有繼承人12人（詳114年1月21日補正二狀第5頁），並有附表四之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系爭土地雖有設定系爭地上權，惟系爭土地之原有建物已滅失，被告無因系爭地上權而使用系爭土地，亦無建築物存在系爭土地之情形，系爭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請求終止系爭地上權、被告應就塗銷系爭地上權等語。並聲明：㈠系爭地上權應予終止。㈡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阿文於上開地號土地如上開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三、經查，系爭土地為原告所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各占5分之1乙情，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憑；另查被繼承人陳阿文於民國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有12位（長男徐秀中、次男陳火旺之代位繼承人陳水來、黃陳阿坡、Ｖ○○、三男徐秀珍、四男陳煌暄、五男陳阿泉之代位繼承人陳秋光、ｃ○○、ｂ○○、Ｕ○○、長女林陳長妹、三女林陳龍妹），而僅有Ｔ○○、ｍ○○、ｃ○○分別於65年2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所有權人、Ｇ○○於108年6月13以「贈與」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Ｓ○○於112年8月25日以分割繼承名義登記為繼承人，Ｔ○○、ｍ○○、ｃ○○、Ｇ○○、Ｓ○○如何繼承「陳阿文於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之地上權，而分別於「65年2月7、108年6月13日、112年8月25日」其等登記為所有權時，地上權因其等取得所有權而導致地上權因混同消滅，未見原告舉證說明，且原告稱：「㈠第二代繼承人陳水來、徐秀珍均因於民65.02.07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所繼承之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故二人之全體繼承人計16人均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㈡第三代繼承人Ｔ○○、ｃ○○亦因同上日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後所繼承或代位繼承之地上權，因與所有權混同而消滅，二人亦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㈢陳阿文繼承人計95人，僅77人計列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其餘未列為被告，當事人適格有所欠缺。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裁定命原告於10日內補正上開項目，惟原告堅稱本件被告仍應僅77位，迄今仍補正不齊全，有本院裁定及原告補正二狀在卷可憑，依前揭說明，本件請求終止及塗銷地上權登記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亦顯屬無據而無從獲得勝訴之判決。是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及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上訴理由應表明：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當事人如對本件訴訟內容有所疑義，得聲請閱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一：被告名冊（卷29-32頁）


		編號

		姓名

		地址



		1

		Ｑ○○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2

		Ｏ○○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3

		ｅ○○○

		臺南市○○區○○里00鄰○○路00號



		4

		Ｉ○○

		高雄市○○區○○里0鄰○○○路000號



		5

		Ｌ○○

		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



		6

		Ｍ○○

		高雄市○○區○○里00鄰○○路00巷00號11
樓之3



		7

		Ｈ○○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8

		Ｎ○○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9

		徐美鈴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10

		乙○○○

		苗栗縣○○市○○里0鄰○○○00○0號



		11

		Ｐ○○○

		苗栗縣○○市○○里○○街00巷00號



		12

		ｗ○○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3

		ｘ○○

		新北市○○區○○里00鄰○○○道○段000
號8樓



		14

		ｖ○○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5

		ｏ○○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號12樓



		16

		ｎ○○

		新竹縣○○鎮○○里00鄰○○○000號



		17

		Ｋ○○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0巷000號



		18

		ｓ○○

		臺北市○○區○○里00鄰○○○路○段000
巷0弄0○0號



		19

		ｑ○○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8
樓



		20

		ｔ○○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號4樓



		21

		ｕ○○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7
樓



		22

		Ｖ○○

		臺北市○○區○○里0鄰○○街0巷0號五樓



		23

		Ｗ○○

		桃園市○○區○○里00鄰○○路○段000巷
00弄00號



		24

		甲○○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5

		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6

		ｉ○○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1
樓



		27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巷00號



		28

		ｇ○○

		臺中市○里區○○里0鄰○○路000巷00號



		29

		甲甲○○

		臺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0○0
號2樓



		30

		ｚ○○○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巷00
號



		31

		ｊ○○

		臺北市○○區○鄉里00鄰○○○路○段000
巷00弄00號



		32

		ｆ○○

		臺北市○○區○○里0鄰○○街00巷0弄00號
7樓



		33

		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4

		ａ○○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5

		Ｘ○○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36

		ｋ○○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00
號4樓



		37

		ｌ○○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8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0巷00號4
樓之3



		39

		ｂ○○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號



		40

		Ｕ○○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41

		ｒ○○○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號5
樓



		42

		天○○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巷00
號12樓



		43

		Ｒ○○

		臺中市○○區○○里0鄰○○○○街00巷00
號



		44

		Ａ○○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2樓
之2



		45

		戌○○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5樓
之5



		46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街00號5樓



		47

		Ｃ○○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48

		Ｆ○○○

		苗栗縣○○市○○里0鄰○○路0巷0號



		49

		癸○○

		高雄市○鎮區○○里00鄰○○○路000號24
樓



		50

		Ｂ○○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1

		巳○○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6
樓



		52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3

		己○○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4

		戊○○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5

		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6

		丁○○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7

		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弄
00號



		58

		Ｅ○○○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59

		亥○○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0

		地○○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1

		宙○○

		臺北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
弄0號3樓



		62

		宇○○

		新竹市○區○○里0鄰○○路○段000○00號



		63

		丑○○

		新竹縣○○市○○里0鄰○○○街○段00號



		64

		辛○○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00號2樓



		65

		卯○○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弄00
號



		66

		甲乙○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7

		寅○○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8

		黃○○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9

		壬○○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70

		酉○○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71

		申○○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號



		72

		未○○

		苗栗縣○○市○○里00鄰○○00號



		73

		ｐ○○

		苗栗縣○○市○○里0鄰○○街000號



		74

		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6樓之
2



		75

		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76

		辰○○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巷00弄0號
5樓



		77

		子○○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號4樓







附表二：系爭土地登記內容（卷53-55頁）
		編號

		土地

		標示部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登記原因
登記日期



		1

		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



		（一）面積：210.91㎡
（二）使用分區：鄉村區
（三）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四）113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7,700元/㎡
（五）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六）其他登記事項：
　　　分割自129—2號
　　　重測前：東興段0129—0010地號

		Ｔ○○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ｍ○○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ｃ○○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Ｇ○○
5分之1
登記原因：贈與
登記日期：
108年6月13日



		


		


		


		Ｓ○○
5分之1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登記日期：
112年8月25日









附表三：系爭地上權登記內容（卷55頁）
		地上權人

		登記次序

		收件年期

		登記日期

		權利範圍

		設定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收件字號

		證明書字號



		陳阿文

		1

		民國38年

		未記載

		1分之1

		165.29平方公尺

		空白

		依照契約約定 

		空白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

		南頭字第000549號

		南頭字第000116號











附表四：陳阿文之繼承系統表（卷59-84、97-371頁）
		被繼承人

		第一代繼承人

		第二代繼承人

		第三代繼承人

		第四代繼承人



		陳阿文
民前30.10.17生  
民61.05.01歿世　　　　　 
-------------- 
妻：陳張鳳妹
民前30.01.07生
民53.02.09歿世

		長男：徐秀忠  
民前06.01.20生
民75.01.30歿世　---------------  
妻：徐張丁妹  
民前05.09.01生
民77.12.06歿世

		長男：徐桶星　　民23.05.09生　　民96.08.09歿世　---------------　妻：Ｑ○○(繼承)　 
民24.02.09生

		長子：Ｏ○○(繼承)　　 
民47.02.01生

		




		


		


		


		長女：ｅ○○○(繼承)
民48.08.30生

		




		


		


		


		次女：Ｉ○○(繼承) 
民50.04.10生

		




		


		


		


		三女：Ｌ○○(繼承)
民52.05.12生

		




		


		


		


		四女：Ｍ○○(繼承)
民54.05.23生

		




		


		


		次男：Ｈ○○(繼承)
民國26.10.11生

		


		




		


		


		三男：徐瑞雄
昭和16.1.4生
昭和19.12.7歿世
無子嗣

		


		




		


		


		四男：徐財星
民國41.5.3生
民國92.5.9歿世
----------------
妻：Ｎ○○(繼承) 
民國46.09.12生  

		長女：Ｊ○○(繼承)
民國71.02.10生

		




		


		


		長女：乙○○○(繼承)
民國16.10.11生

		


		




		


		


		次女：Ｐ○○○(繼承)
民國19.12.03生

		


		




		


		


		三女：徐氏蘭妹
昭和6.12.21生
昭和6.12.29歿世
無子嗣

		


		




		


		


		四女：徐菊妹
民國33.11.02生
民國85.12.02歿世
----------------
夫：ｗ○○(繼承)
民國29.09.11生

		長男：ｘ○○(繼承)
民國58.06.21生

		




		


		


		


		次男：ｖ○○(繼承)
民國62.02.20生

		




		


		


		


		長女：溫鳳英(繼承)
民國56.12.08生

		




		


		


		


		次女：溫鳳召(繼承)
民國59.09.08生

		




		


		


		養女：Ｋ○○
民國20.10.25生
(繼承)

		


		




		


		次男：陳火旺
明治41.12.10生
昭和20.09.30歿世
--------------- 
妻：陳黃桂香
民前02.09.09生
民83.05.17歿世

		養子：陳水來
民21.08.25生
民112.06.05歿世
---------------
妻：陳徐玉英
民25.10.24生
民105.03.14歿世

		長男：Ｓ○○(繼承)
民52.01.23生

		




		


		


		


		次男：陳正全(繼承)
民53.11.26生  

		




		


		


		


		長女：陳月梅(繼承)
民48.02.19生

		




		


		


		


		次女：陳月娥(繼承)
民49.12.24生

		




		


		


		長女：黃陳阿坡
民22.02.08生
民110.09.03歿世
----------------
夫：ｓ○○(繼承)
民20.11.05生

		長男：黃文欽
民46.12.01生
民104.07.06歿世
------------ 
妻：胡宗慧
民55.02.12生
(夫先歿於母
無繼承權)

		長子：ｑ○○
民93.08.17生
(代位繼承)



		


		


		


		


		次子：黃子佑
民93.08.17生
民93.08.20歿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52.09.27生

		




		


		


		


		長女：ｕ○○(繼承)
民48.03.09生

		




		


		


		次女：陳氏阿妹
昭和10.08.22生
昭和10.08.22殁世
無子嗣

		


		




		


		


		三女：Ｖ○○(繼承)
民27.09.10生

		


		




		


		三男：徐秀珍
民前01.04.25生
民99.05.26殁世
--------------- 
妻：徐鍾帶妹
民05.10.30生
民77.09.17殁世

		長女：徐玉嬌
民26.12.05生
(繼承)

		


		




		


		


		次女：徐玉清
民29.08.29生
民37.06.21殁世
無子嗣

		


		




		


		


		三女：徐玉春
民32.12.03生
民92.03.02殁世
(配偶林霙瑛於歿前即88.1.21離異)

		長女：林千惠(繼承)
民59.04.30生

		




		


		


		


		次女：林依靜(繼承)
民61.09.09

		




		


		


		


		三女：林嘉祺(繼承)
民63.04.25

		




		


		


		四女：徐花子
昭和20.04.03生
同日歿世
無子嗣

		


		




		


		


		長男：徐永彬
民35.06.05生
民92.08.15殁世
--------------- 
妻：鍾五妹
民42.03.21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辰正(代位繼承)
民63.02.15生

		




		


		


		


		長女：徐怡君(代位繼承)
民64.09.13生

		




		


		


		次男：徐永盛
民38.01.17生
民82.07.23殁世
--------------- 
妻：陳秀蘭
民45.05.05生
民101.10.23殁世

		長男：徐志銘(繼承)
民75.06.05生

		




		


		


		


		長女：徐靜萍(繼承)
民81.06.05生

		




		


		


		三男：徐永宏(繼承)
民40.09.11生

		


		




		


		


		四男：徐永德(繼承)
民43.01.27生

		


		




		


		


		五男：徐永峯
民45.11.29生
民87.01.11殁世
--------------- 
妻：羅菊玲
民46.03.05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敬倫(代位繼承)
民71.11.16生

		




		


		


		


		長女：徐杏妏(代位繼承)
民76.06.13生

		




		


		四男：陳煌暄
民04.11.01生
民85.05.16殁世
--------------- 
妻：陳廖松妹
民08.04.24生
民70.02.09殁世

		長男：陳源洪
昭和15.11.27.生
昭和15.12.03殁世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32.11.29生

		


		




		


		


		三男：Ｗ○○(繼承)
民42.11.20生

		


		




		


		


		四男：陳桂秋
民45.10.12生
民110.09.07殁世
--------------- 
妻：甲○○(繼承)
民48.11.04生　

		長男：ｈ○○(繼承)
民83.05.05生

		




		


		


		


		長女：ｉ○○(繼承)
民72.03.27生

		




		


		


		


		次女：ｄ○○(繼承)
民74.03.31生

		




		


		


		長女：ｇ○○(繼承)
民31.01.10生

		


		




		


		


		次女：甲甲○○(繼承)
民35.12.22生

		


		




		


		


		三女：ｚ○○○(繼承)
民38.10.27生

		


		




		


		


		四女：ｊ○○(繼承)
民40.11.30生

		


		




		


		


		五女：ｆ○○(繼承)
民49.08.09生

		


		




		


		五男：陳阿泉
民10.11.20生
民42.11.16殁世
--------------- 
妻：陳林勤妹
民09.12.22生
民35.07.06殁世
--------------- 
妻：陳林滿妹
民08.04.07生
民83.04.21殁世

		長女：陳千代子
昭和.16.09.28生
昭和.16.10.10殁世
無子嗣

		


		




		


		


		長男：陳秋光
民31.10.18生
民112.04.22殁世  
--------------- 
妻：陳玉芳
民國108年離婚

		長男：Ｚ○○(繼承)
民60.09.11生

		




		


		


		


		次男：ａ○○(繼承)　
民66.09.24生

		




		


		


		


		長女：Ｘ○○(繼承)
民61.12.10生

		




		


		


		


		次女：ｋ○○(繼承)
民64.07.24生

		




		


		


		


		三女：ｌ○○(繼承)
民71.07.19生

		




		


		


		


		四女：Ｙ○○(繼承)
民74.07.29生

		




		


		


		次男：
ｃ○○(繼承)
民36.11.21生

		


		




		


		


		三男：ｂ○○(繼承)
民40.09.25生

		


		




		


		


		次女：Ｕ○○(繼承)
民38.10.07生

		


		




		


		長女：林陳長妹
民前9.12.17生
民80.08.23殁世
----------------
夫：林錦傳
民前14.06.16生
民78.02.06殁世

		長男：林泉烈
大正14.09.29生
昭和05.11.22殁世

		


		




		


		


		長女：ｒ○○○(繼承)
民18.08.21生

		


		




		


		


		次男：林炎烈
民16.09.23生
民101.04.23殁世
--------------- 
妻：林張壬妹
民17.03.26生
民95.02.19殁世

		長女：天○○(繼承)
民45.03.14生

		




		


		


		


		長男：林輝坤
民37.01.18生
民105.06.28殁世
------------ 
妻：Ｒ○○(繼承)
民42.03.15生

		長女：Ａ○○(繼承)
民67.07.27生



		


		


		


		


		次女：戌○○(繼承)
民71.04.22生



		


		


		


		次男：Ｄ○○(繼承)
民38.10.29生

		




		


		


		


		三男：Ｃ○○(繼承)
民41.09.28生

		




		


		


		三男：林煥榮
民20.11.20生
民104.05.14殁世
------------------ 
前妻：林譚運妹
民25.05.20生
民48.12.28殁世
------------------ 
妻：Ｆ○○○(繼承)
民27.12.03生

		長女：癸○○(繼承)
民48.12.28生

		




		


		


		


		次女：林鳯珠(繼承)
民50.03.14生

		




		


		


		


		三女：巳○○(繼承)
民55.03.02生

		




		


		


		


		長男：林輝隆
民51.12.06生
民106.01.05殁世
------------------ 
妻：ｙ○○(繼承)
民53.04.23生

		長女：己○○(繼承)
民79.06.15生



		


		


		


		


		次女：戊○○(繼承)
民81.03.05生



		


		


		


		


		三女：庚○○(繼承)
民84.11.18



		


		


		


		


		長子：丁○○(繼承)
民85.09.21生



		


		


		四男：玄○○(繼承)
民23.04.14生

		


		




		


		


		五男：林煥星
民25.05.22生
民100.05.01殁世
--------------- 
妻：Ｅ○○○(繼承)
民31.02.28生

		長女：亥○○(繼承)
民53.08.21生

		




		


		


		


		次女：地○○(繼承)
民55.03.15生

		




		


		


		六男：林運金
民27.04.29生
民89.12.30殁世
-------------- 妻：陳玉美
民34.11.15生
民94.05.24殁世

		長女：宙○○(繼承)
民53.01.10生

		




		


		


		


		次女：宇○○(繼承)
民61.12.25生

		




		


		


		


		三女：丑○○(繼承)
民65.10.31生

		




		


		


		七男：辛○○(繼承)
民30.01.07生

		


		




		


		


		八男：卯○○(繼承)
民33.06.17生

		


		




		


		次女：陳金妹
大正7.07.25生
大正10.0410
經高阿任收養
無繼承

		


		


		




		


		三女：林陳龍妹
民14.02.07生
民106.03.06歿世
--------------- 
夫：林學老
民09.08.12生
民98.06.11歿世

		長男：林恕明
民34.08.20生
民111.06.19殁世
--------------- 
妻：甲乙○(繼承)
民36.08.08生

		長男：寅○○(繼承)
民61.08.22生

		




		


		


		


		次男：黃○○(繼承)
民63.10.29生

		




		


		


		


		三男：壬○○(繼承)
民66.01.08生

		




		


		


		次男：酉○○(繼承)
民36.11.12生

		


		




		


		


		三男：申○○(繼承)
民43.10.26生

		


		




		


		


		四男：未○○(繼承)
民47.10.15生

		


		




		


		


		五男：林恕宏
民50.03.19生
民111.06.30殁世
--------------- 
妻：ｐ○○(繼承)
民54.07.29生

		長男：午○○(繼承)
民77.03.06生

		




		


		


		長女：丙○○(繼承)
民39.02.23生

		


		




		


		


		次女：辰○○(繼承)
民41.01.31生

		


		




		


		


		三女：子○○(繼承)
民45.10.09生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665

原      告  陳玉明  



            曾源妹  

            陳秋榮  



            洪秀玉  



            陳正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火炎律師

被      告  張週妹等人詳如附表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

    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

    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

    者，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數人一同被訴，當事人適格始無欠

    缺。次按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

    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

    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

    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3條之1定有明

    文。而民法第833條之1所定地上權當事人請求定地上權存續

    期間或終止地上權，乃以形成之訴請求為處分或變更，則於

    共有土地之情形，倘非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經共

    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3

    分之2之同意，就共有土地已取得處分權之共有人，即不得

    依本條為請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84號判決意旨

    、同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

    院11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9號提案研討結果類似意旨參

    照）。復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於

    當事人適格有欠缺者，係屬訴無理由，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

    ，不得認為不合法，以裁定形式予以裁判（最高法院29年渝

    抗字第347號原判例、90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判決、105年度

    台抗字第2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坐落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詳如附表二

    ）。系爭土地上存有已去世陳阿文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下

    稱系爭地上權），陳阿文去世時有繼承人12人（詳114年1月

    21日補正二狀第5頁），並有附表四之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

    登記。系爭土地雖有設定系爭地上權，惟系爭土地之原有建

    物已滅失，被告無因系爭地上權而使用系爭土地，亦無建築

    物存在系爭土地之情形，系爭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

    爰請求終止系爭地上權、被告應就塗銷系爭地上權等語。並

    聲明：㈠系爭地上權應予終止。㈡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阿文於

    上開地號土地如上開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

    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三、經查，系爭土地為原告所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各占5分之1

    乙情，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憑；另查被繼承人陳阿文於民

    國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有12位（長男徐秀中、次男陳

    火旺之代位繼承人陳水來、黃陳阿坡、Ｖ○○、三男徐秀珍、

    四男陳煌暄、五男陳阿泉之代位繼承人陳秋光、ｃ○○、ｂ○○、

    Ｕ○○、長女林陳長妹、三女林陳龍妹），而僅有Ｔ○○、ｍ○○、ｃ

    ○○分別於65年2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所有權人、Ｇ○○於108

    年6月13以「贈與」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Ｓ○○於112年8月25

    日以分割繼承名義登記為繼承人，Ｔ○○、ｍ○○、ｃ○○、Ｇ○○、Ｓ○

    ○如何繼承「陳阿文於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之地上

    權，而分別於「65年2月7、108年6月13日、112年8月25日」

    其等登記為所有權時，地上權因其等取得所有權而導致地上

    權因混同消滅，未見原告舉證說明，且原告稱：「㈠第二代

    繼承人陳水來、徐秀珍均因於民65.02.07購入取得土地所有

    權，致所繼承之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故二人之全體繼承人

    計16人均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㈡第三代繼承人Ｔ○○、ｃ○○

    亦因同上日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後所繼承或代位繼承之

    地上權，因與所有權混同而消滅，二人亦非本件塗銷訴訟之

    被告。㈢陳阿文繼承人計95人，僅77人計列本件塗銷訴訟之

    被告。」，其餘未列為被告，當事人適格有所欠缺。本院於

    民國114年1月6日裁定命原告於10日內補正上開項目，惟原

    告堅稱本件被告仍應僅77位，迄今仍補正不齊全，有本院裁

    定及原告補正二狀在卷可憑，依前揭說明，本件請求終止及

    塗銷地上權登記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亦顯屬無據而

    無從獲得勝訴之判決。是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在法律上

    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及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上訴理由應表明：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當事人如對本件訴訟內容有所疑義，得聲請閱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一：被告名冊（卷29-32頁）



編號 姓名 地址 1 Ｑ○○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2 Ｏ○○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3 ｅ○○○ 臺南市○○區○○里00鄰○○路00號 4 Ｉ○○ 高雄市○○區○○里0鄰○○○路000號 5 Ｌ○○ 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 6 Ｍ○○ 高雄市○○區○○里00鄰○○路00巷00號11 樓之3 7 Ｈ○○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8 Ｎ○○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9 徐美鈴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10 乙○○○ 苗栗縣○○市○○里0鄰○○○00○0號 11 Ｐ○○○ 苗栗縣○○市○○里○○街00巷00號 12 ｗ○○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3 ｘ○○ 新北市○○區○○里00鄰○○○道○段000 號8樓 14 ｖ○○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5 ｏ○○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號12樓 16 ｎ○○ 新竹縣○○鎮○○里00鄰○○○000號 17 Ｋ○○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0巷000號 18 ｓ○○ 臺北市○○區○○里00鄰○○○路○段000 巷0弄0○0號 19 ｑ○○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8 樓 20 ｔ○○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號4樓 21 ｕ○○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7 樓 22 Ｖ○○ 臺北市○○區○○里0鄰○○街0巷0號五樓 23 Ｗ○○ 桃園市○○區○○里00鄰○○路○段000巷 00弄00號 24 甲○○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5 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6 ｉ○○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1 樓 27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巷00號 28 ｇ○○ 臺中市○里區○○里0鄰○○路000巷00號 29 甲甲○○ 臺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0○0 號2樓 30 ｚ○○○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巷00 號 31 ｊ○○ 臺北市○○區○鄉里00鄰○○○路○段000 巷00弄00號 32 ｆ○○ 臺北市○○區○○里0鄰○○街00巷0弄00號 7樓 33 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4 ａ○○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5 Ｘ○○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36 ｋ○○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00 號4樓 37 ｌ○○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8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0巷00號4 樓之3 39 ｂ○○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號 40 Ｕ○○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41 ｒ○○○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號5 樓 42 天○○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巷00 號12樓 43 Ｒ○○ 臺中市○○區○○里0鄰○○○○街00巷00 號 44 Ａ○○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2樓 之2 45 戌○○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5樓 之5 46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街00號5樓 47 Ｃ○○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48 Ｆ○○○ 苗栗縣○○市○○里0鄰○○路0巷0號 49 癸○○ 高雄市○鎮區○○里00鄰○○○路000號24 樓 50 Ｂ○○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1 巳○○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6 樓 52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3 己○○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4 戊○○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5 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6 丁○○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7 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弄 00號 58 Ｅ○○○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59 亥○○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0 地○○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1 宙○○ 臺北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 弄0號3樓 62 宇○○ 新竹市○區○○里0鄰○○路○段000○00號 63 丑○○ 新竹縣○○市○○里0鄰○○○街○段00號 64 辛○○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00號2樓 65 卯○○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弄00 號 66 甲乙○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7 寅○○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8 黃○○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9 壬○○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70 酉○○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71 申○○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號 72 未○○ 苗栗縣○○市○○里00鄰○○00號 73 ｐ○○ 苗栗縣○○市○○里0鄰○○街000號 74 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6樓之 2 75 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76 辰○○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巷00弄0號 5樓 77 子○○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號4樓 

附表二：系爭土地登記內容（卷53-55頁）

編號 土地 標示部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登記原因 登記日期 1 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  （一）面積：210.91㎡ （二）使用分區：鄉村區 （三）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四）113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7,700元/㎡ （五）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六）其他登記事項： 　　　分割自129—2號 　　　重測前：東興段0129—0010地號 Ｔ○○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ｍ○○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ｃ○○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Ｇ○○ 5分之1 登記原因：贈與 登記日期： 108年6月13日    Ｓ○○ 5分之1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登記日期： 112年8月25日 



附表三：系爭地上權登記內容（卷55頁）

地上權人 登記次序 收件年期 登記日期 權利範圍 設定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收件字號 證明書字號 陳阿文 1 民國38年 未記載 1分之1 165.29平方公尺 空白 依照契約約定  空白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 南頭字第000549號 南頭字第000116號 





附表四：陳阿文之繼承系統表（卷59-84、97-371頁）

被繼承人 第一代繼承人 第二代繼承人 第三代繼承人 第四代繼承人 陳阿文 民前30.10.17生   民61.05.01歿世　　　　　  --------------  妻：陳張鳳妹 民前30.01.07生 民53.02.09歿世 長男：徐秀忠   民前06.01.20生 民75.01.30歿世　---------------   妻：徐張丁妹   民前05.09.01生 民77.12.06歿世 長男：徐桶星　　民23.05.09生　　民96.08.09歿世　---------------　妻：Ｑ○○(繼承)　  民24.02.09生 長子：Ｏ○○(繼承)　　  民47.02.01生     長女：ｅ○○○(繼承) 民48.08.30生     次女：Ｉ○○(繼承)  民50.04.10生     三女：Ｌ○○(繼承) 民52.05.12生     四女：Ｍ○○(繼承) 民54.05.23生    次男：Ｈ○○(繼承) 民國26.10.11生     三男：徐瑞雄 昭和16.1.4生 昭和19.12.7歿世 無子嗣     四男：徐財星 民國41.5.3生 民國92.5.9歿世 ---------------- 妻：Ｎ○○(繼承)  民國46.09.12生   長女：Ｊ○○(繼承) 民國71.02.10生    長女：乙○○○(繼承) 民國16.10.11生     次女：Ｐ○○○(繼承) 民國19.12.03生     三女：徐氏蘭妹 昭和6.12.21生 昭和6.12.29歿世 無子嗣     四女：徐菊妹 民國33.11.02生 民國85.12.02歿世 ---------------- 夫：ｗ○○(繼承) 民國29.09.11生 長男：ｘ○○(繼承) 民國58.06.21生     次男：ｖ○○(繼承) 民國62.02.20生     長女：溫鳳英(繼承) 民國56.12.08生     次女：溫鳳召(繼承) 民國59.09.08生    養女：Ｋ○○ 民國20.10.25生 (繼承)    次男：陳火旺 明治41.12.10生 昭和20.09.30歿世 ---------------  妻：陳黃桂香 民前02.09.09生 民83.05.17歿世 養子：陳水來 民21.08.25生 民112.06.05歿世 --------------- 妻：陳徐玉英 民25.10.24生 民105.03.14歿世 長男：Ｓ○○(繼承) 民52.01.23生     次男：陳正全(繼承) 民53.11.26生       長女：陳月梅(繼承) 民48.02.19生     次女：陳月娥(繼承) 民49.12.24生    長女：黃陳阿坡 民22.02.08生 民110.09.03歿世 ---------------- 夫：ｓ○○(繼承) 民20.11.05生 長男：黃文欽 民46.12.01生 民104.07.06歿世 ------------  妻：胡宗慧 民55.02.12生 (夫先歿於母 無繼承權) 長子：ｑ○○ 民93.08.17生 (代位繼承)     次子：黃子佑 民93.08.17生 民93.08.20歿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52.09.27生     長女：ｕ○○(繼承) 民48.03.09生    次女：陳氏阿妹 昭和10.08.22生 昭和10.08.22殁世 無子嗣     三女：Ｖ○○(繼承) 民27.09.10生    三男：徐秀珍 民前01.04.25生 民99.05.26殁世 ---------------  妻：徐鍾帶妹 民05.10.30生 民77.09.17殁世 長女：徐玉嬌 民26.12.05生 (繼承)     次女：徐玉清 民29.08.29生 民37.06.21殁世 無子嗣     三女：徐玉春 民32.12.03生 民92.03.02殁世 (配偶林霙瑛於歿前即88.1.21離異) 長女：林千惠(繼承) 民59.04.30生     次女：林依靜(繼承) 民61.09.09     三女：林嘉祺(繼承) 民63.04.25    四女：徐花子 昭和20.04.03生 同日歿世 無子嗣     長男：徐永彬 民35.06.05生 民92.08.15殁世 ---------------  妻：鍾五妹 民42.03.21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辰正(代位繼承) 民63.02.15生     長女：徐怡君(代位繼承) 民64.09.13生    次男：徐永盛 民38.01.17生 民82.07.23殁世 ---------------  妻：陳秀蘭 民45.05.05生 民101.10.23殁世 長男：徐志銘(繼承) 民75.06.05生     長女：徐靜萍(繼承) 民81.06.05生    三男：徐永宏(繼承) 民40.09.11生     四男：徐永德(繼承) 民43.01.27生     五男：徐永峯 民45.11.29生 民87.01.11殁世 ---------------  妻：羅菊玲 民46.03.05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敬倫(代位繼承) 民71.11.16生     長女：徐杏妏(代位繼承) 民76.06.13生   四男：陳煌暄 民04.11.01生 民85.05.16殁世 ---------------  妻：陳廖松妹 民08.04.24生 民70.02.09殁世 長男：陳源洪 昭和15.11.27.生 昭和15.12.03殁世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32.11.29生     三男：Ｗ○○(繼承) 民42.11.20生     四男：陳桂秋 民45.10.12生 民110.09.07殁世 ---------------  妻：甲○○(繼承) 民48.11.04生　 長男：ｈ○○(繼承) 民83.05.05生     長女：ｉ○○(繼承) 民72.03.27生     次女：ｄ○○(繼承) 民74.03.31生    長女：ｇ○○(繼承) 民31.01.10生     次女：甲甲○○(繼承) 民35.12.22生     三女：ｚ○○○(繼承) 民38.10.27生     四女：ｊ○○(繼承) 民40.11.30生     五女：ｆ○○(繼承) 民49.08.09生    五男：陳阿泉 民10.11.20生 民42.11.16殁世 ---------------  妻：陳林勤妹 民09.12.22生 民35.07.06殁世 ---------------  妻：陳林滿妹 民08.04.07生 民83.04.21殁世 長女：陳千代子 昭和.16.09.28生 昭和.16.10.10殁世 無子嗣     長男：陳秋光 民31.10.18生 民112.04.22殁世   ---------------  妻：陳玉芳 民國108年離婚 長男：Ｚ○○(繼承) 民60.09.11生     次男：ａ○○(繼承)　 民66.09.24生     長女：Ｘ○○(繼承) 民61.12.10生     次女：ｋ○○(繼承) 民64.07.24生     三女：ｌ○○(繼承) 民71.07.19生     四女：Ｙ○○(繼承) 民74.07.29生    次男： ｃ○○(繼承) 民36.11.21生     三男：ｂ○○(繼承) 民40.09.25生     次女：Ｕ○○(繼承) 民38.10.07生    長女：林陳長妹 民前9.12.17生 民80.08.23殁世 ---------------- 夫：林錦傳 民前14.06.16生 民78.02.06殁世 長男：林泉烈 大正14.09.29生 昭和05.11.22殁世     長女：ｒ○○○(繼承) 民18.08.21生     次男：林炎烈 民16.09.23生 民101.04.23殁世 ---------------  妻：林張壬妹 民17.03.26生 民95.02.19殁世 長女：天○○(繼承) 民45.03.14生     長男：林輝坤 民37.01.18生 民105.06.28殁世 ------------  妻：Ｒ○○(繼承) 民42.03.15生 長女：Ａ○○(繼承) 民67.07.27生     次女：戌○○(繼承) 民71.04.22生    次男：Ｄ○○(繼承) 民38.10.29生     三男：Ｃ○○(繼承) 民41.09.28生    三男：林煥榮 民20.11.20生 民104.05.14殁世 ------------------  前妻：林譚運妹 民25.05.20生 民48.12.28殁世 ------------------  妻：Ｆ○○○(繼承) 民27.12.03生 長女：癸○○(繼承) 民48.12.28生     次女：林鳯珠(繼承) 民50.03.14生     三女：巳○○(繼承) 民55.03.02生     長男：林輝隆 民51.12.06生 民106.01.05殁世 ------------------  妻：ｙ○○(繼承) 民53.04.23生 長女：己○○(繼承) 民79.06.15生     次女：戊○○(繼承) 民81.03.05生     三女：庚○○(繼承) 民84.11.18     長子：丁○○(繼承) 民85.09.21生   四男：玄○○(繼承) 民23.04.14生     五男：林煥星 民25.05.22生 民100.05.01殁世 ---------------  妻：Ｅ○○○(繼承) 民31.02.28生 長女：亥○○(繼承) 民53.08.21生     次女：地○○(繼承) 民55.03.15生    六男：林運金 民27.04.29生 民89.12.30殁世 -------------- 妻：陳玉美 民34.11.15生 民94.05.24殁世 長女：宙○○(繼承) 民53.01.10生     次女：宇○○(繼承) 民61.12.25生     三女：丑○○(繼承) 民65.10.31生    七男：辛○○(繼承) 民30.01.07生     八男：卯○○(繼承) 民33.06.17生    次女：陳金妹 大正7.07.25生 大正10.0410 經高阿任收養 無繼承     三女：林陳龍妹 民14.02.07生 民106.03.06歿世 ---------------  夫：林學老 民09.08.12生 民98.06.11歿世 長男：林恕明 民34.08.20生 民111.06.19殁世 ---------------  妻：甲乙○(繼承) 民36.08.08生 長男：寅○○(繼承) 民61.08.22生     次男：黃○○(繼承) 民63.10.29生     三男：壬○○(繼承) 民66.01.08生    次男：酉○○(繼承) 民36.11.12生     三男：申○○(繼承) 民43.10.26生     四男：未○○(繼承) 民47.10.15生     五男：林恕宏 民50.03.19生 民111.06.30殁世 ---------------  妻：ｐ○○(繼承) 民54.07.29生 長男：午○○(繼承) 民77.03.06生    長女：丙○○(繼承) 民39.02.23生     次女：辰○○(繼承) 民41.01.31生     三女：子○○(繼承) 民45.10.09生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665
原      告  陳玉明  


            曾源妹  
            陳秋榮  


            洪秀玉  


            陳正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火炎律師
被      告  張週妹等人詳如附表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數人一同被訴，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次按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而民法第833條之1所定地上權當事人請求定地上權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乃以形成之訴請求為處分或變更，則於共有土地之情形，倘非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同意，就共有土地已取得處分權之共有人，即不得依本條為請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84號判決意旨、同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9號提案研討結果類似意旨參照）。復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於當事人適格有欠缺者，係屬訴無理由，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不得認為不合法，以裁定形式予以裁判（最高法院29年渝抗字第347號原判例、90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判決、105年度台抗字第2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坐落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詳如附表二）。系爭土地上存有已去世陳阿文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陳阿文去世時有繼承人12人（詳114年1月21日補正二狀第5頁），並有附表四之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系爭土地雖有設定系爭地上權，惟系爭土地之原有建物已滅失，被告無因系爭地上權而使用系爭土地，亦無建築物存在系爭土地之情形，系爭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請求終止系爭地上權、被告應就塗銷系爭地上權等語。並聲明：㈠系爭地上權應予終止。㈡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阿文於上開地號土地如上開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三、經查，系爭土地為原告所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各占5分之1乙情，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憑；另查被繼承人陳阿文於民國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有12位（長男徐秀中、次男陳火旺之代位繼承人陳水來、黃陳阿坡、Ｖ○○、三男徐秀珍、四男陳煌暄、五男陳阿泉之代位繼承人陳秋光、ｃ○○、ｂ○○、Ｕ○○、長女林陳長妹、三女林陳龍妹），而僅有Ｔ○○、ｍ○○、ｃ○○分別於65年2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所有權人、Ｇ○○於108年6月13以「贈與」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Ｓ○○於112年8月25日以分割繼承名義登記為繼承人，Ｔ○○、ｍ○○、ｃ○○、Ｇ○○、Ｓ○○如何繼承「陳阿文於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之地上權，而分別於「65年2月7、108年6月13日、112年8月25日」其等登記為所有權時，地上權因其等取得所有權而導致地上權因混同消滅，未見原告舉證說明，且原告稱：「㈠第二代繼承人陳水來、徐秀珍均因於民65.02.07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所繼承之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故二人之全體繼承人計16人均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㈡第三代繼承人Ｔ○○、ｃ○○亦因同上日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後所繼承或代位繼承之地上權，因與所有權混同而消滅，二人亦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㈢陳阿文繼承人計95人，僅77人計列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其餘未列為被告，當事人適格有所欠缺。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裁定命原告於10日內補正上開項目，惟原告堅稱本件被告仍應僅77位，迄今仍補正不齊全，有本院裁定及原告補正二狀在卷可憑，依前揭說明，本件請求終止及塗銷地上權登記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亦顯屬無據而無從獲得勝訴之判決。是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及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上訴理由應表明：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當事人如對本件訴訟內容有所疑義，得聲請閱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一：被告名冊（卷29-32頁）


		編號

		姓名

		地址



		1

		Ｑ○○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2

		Ｏ○○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3

		ｅ○○○

		臺南市○○區○○里00鄰○○路00號



		4

		Ｉ○○

		高雄市○○區○○里0鄰○○○路000號



		5

		Ｌ○○

		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



		6

		Ｍ○○

		高雄市○○區○○里00鄰○○路00巷00號11
樓之3



		7

		Ｈ○○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8

		Ｎ○○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9

		徐美鈴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10

		乙○○○

		苗栗縣○○市○○里0鄰○○○00○0號



		11

		Ｐ○○○

		苗栗縣○○市○○里○○街00巷00號



		12

		ｗ○○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3

		ｘ○○

		新北市○○區○○里00鄰○○○道○段000
號8樓



		14

		ｖ○○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5

		ｏ○○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號12樓



		16

		ｎ○○

		新竹縣○○鎮○○里00鄰○○○000號



		17

		Ｋ○○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0巷000號



		18

		ｓ○○

		臺北市○○區○○里00鄰○○○路○段000
巷0弄0○0號



		19

		ｑ○○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8
樓



		20

		ｔ○○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號4樓



		21

		ｕ○○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7
樓



		22

		Ｖ○○

		臺北市○○區○○里0鄰○○街0巷0號五樓



		23

		Ｗ○○

		桃園市○○區○○里00鄰○○路○段000巷
00弄00號



		24

		甲○○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5

		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6

		ｉ○○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1
樓



		27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巷00號



		28

		ｇ○○

		臺中市○里區○○里0鄰○○路000巷00號



		29

		甲甲○○

		臺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0○0
號2樓



		30

		ｚ○○○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巷00
號



		31

		ｊ○○

		臺北市○○區○鄉里00鄰○○○路○段000
巷00弄00號



		32

		ｆ○○

		臺北市○○區○○里0鄰○○街00巷0弄00號
7樓



		33

		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4

		ａ○○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5

		Ｘ○○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36

		ｋ○○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00
號4樓



		37

		ｌ○○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8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0巷00號4
樓之3



		39

		ｂ○○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號



		40

		Ｕ○○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41

		ｒ○○○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號5
樓



		42

		天○○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巷00
號12樓



		43

		Ｒ○○

		臺中市○○區○○里0鄰○○○○街00巷00
號



		44

		Ａ○○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2樓
之2



		45

		戌○○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5樓
之5



		46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街00號5樓



		47

		Ｃ○○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48

		Ｆ○○○

		苗栗縣○○市○○里0鄰○○路0巷0號



		49

		癸○○

		高雄市○鎮區○○里00鄰○○○路000號24
樓



		50

		Ｂ○○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1

		巳○○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6
樓



		52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3

		己○○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4

		戊○○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5

		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6

		丁○○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7

		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弄
00號



		58

		Ｅ○○○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59

		亥○○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0

		地○○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1

		宙○○

		臺北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
弄0號3樓



		62

		宇○○

		新竹市○區○○里0鄰○○路○段000○00號



		63

		丑○○

		新竹縣○○市○○里0鄰○○○街○段00號



		64

		辛○○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00號2樓



		65

		卯○○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弄00
號



		66

		甲乙○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7

		寅○○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8

		黃○○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9

		壬○○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70

		酉○○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71

		申○○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號



		72

		未○○

		苗栗縣○○市○○里00鄰○○00號



		73

		ｐ○○

		苗栗縣○○市○○里0鄰○○街000號



		74

		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6樓之
2



		75

		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76

		辰○○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巷00弄0號
5樓



		77

		子○○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號4樓







附表二：系爭土地登記內容（卷53-55頁）
		編號

		土地

		標示部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登記原因
登記日期



		1

		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



		（一）面積：210.91㎡
（二）使用分區：鄉村區
（三）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四）113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7,700元/㎡
（五）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六）其他登記事項：
　　　分割自129—2號
　　　重測前：東興段0129—0010地號

		Ｔ○○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ｍ○○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ｃ○○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Ｇ○○
5分之1
登記原因：贈與
登記日期：
108年6月13日



		


		


		


		Ｓ○○
5分之1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登記日期：
112年8月25日









附表三：系爭地上權登記內容（卷55頁）
		地上權人

		登記次序

		收件年期

		登記日期

		權利範圍

		設定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收件字號

		證明書字號



		陳阿文

		1

		民國38年

		未記載

		1分之1

		165.29平方公尺

		空白

		依照契約約定 

		空白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

		南頭字第000549號

		南頭字第000116號











附表四：陳阿文之繼承系統表（卷59-84、97-371頁）
		被繼承人

		第一代繼承人

		第二代繼承人

		第三代繼承人

		第四代繼承人



		陳阿文
民前30.10.17生  
民61.05.01歿世　　　　　 
-------------- 
妻：陳張鳳妹
民前30.01.07生
民53.02.09歿世

		長男：徐秀忠  
民前06.01.20生
民75.01.30歿世　---------------  
妻：徐張丁妹  
民前05.09.01生
民77.12.06歿世

		長男：徐桶星　　民23.05.09生　　民96.08.09歿世　---------------　妻：Ｑ○○(繼承)　 
民24.02.09生

		長子：Ｏ○○(繼承)　　 
民47.02.01生

		




		


		


		


		長女：ｅ○○○(繼承)
民48.08.30生

		




		


		


		


		次女：Ｉ○○(繼承) 
民50.04.10生

		




		


		


		


		三女：Ｌ○○(繼承)
民52.05.12生

		




		


		


		


		四女：Ｍ○○(繼承)
民54.05.23生

		




		


		


		次男：Ｈ○○(繼承)
民國26.10.11生

		


		




		


		


		三男：徐瑞雄
昭和16.1.4生
昭和19.12.7歿世
無子嗣

		


		




		


		


		四男：徐財星
民國41.5.3生
民國92.5.9歿世
----------------
妻：Ｎ○○(繼承) 
民國46.09.12生  

		長女：Ｊ○○(繼承)
民國71.02.10生

		




		


		


		長女：乙○○○(繼承)
民國16.10.11生

		


		




		


		


		次女：Ｐ○○○(繼承)
民國19.12.03生

		


		




		


		


		三女：徐氏蘭妹
昭和6.12.21生
昭和6.12.29歿世
無子嗣

		


		




		


		


		四女：徐菊妹
民國33.11.02生
民國85.12.02歿世
----------------
夫：ｗ○○(繼承)
民國29.09.11生

		長男：ｘ○○(繼承)
民國58.06.21生

		




		


		


		


		次男：ｖ○○(繼承)
民國62.02.20生

		




		


		


		


		長女：溫鳳英(繼承)
民國56.12.08生

		




		


		


		


		次女：溫鳳召(繼承)
民國59.09.08生

		




		


		


		養女：Ｋ○○
民國20.10.25生
(繼承)

		


		




		


		次男：陳火旺
明治41.12.10生
昭和20.09.30歿世
--------------- 
妻：陳黃桂香
民前02.09.09生
民83.05.17歿世

		養子：陳水來
民21.08.25生
民112.06.05歿世
---------------
妻：陳徐玉英
民25.10.24生
民105.03.14歿世

		長男：Ｓ○○(繼承)
民52.01.23生

		




		


		


		


		次男：陳正全(繼承)
民53.11.26生  

		




		


		


		


		長女：陳月梅(繼承)
民48.02.19生

		




		


		


		


		次女：陳月娥(繼承)
民49.12.24生

		




		


		


		長女：黃陳阿坡
民22.02.08生
民110.09.03歿世
----------------
夫：ｓ○○(繼承)
民20.11.05生

		長男：黃文欽
民46.12.01生
民104.07.06歿世
------------ 
妻：胡宗慧
民55.02.12生
(夫先歿於母
無繼承權)

		長子：ｑ○○
民93.08.17生
(代位繼承)



		


		


		


		


		次子：黃子佑
民93.08.17生
民93.08.20歿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52.09.27生

		




		


		


		


		長女：ｕ○○(繼承)
民48.03.09生

		




		


		


		次女：陳氏阿妹
昭和10.08.22生
昭和10.08.22殁世
無子嗣

		


		




		


		


		三女：Ｖ○○(繼承)
民27.09.10生

		


		




		


		三男：徐秀珍
民前01.04.25生
民99.05.26殁世
--------------- 
妻：徐鍾帶妹
民05.10.30生
民77.09.17殁世

		長女：徐玉嬌
民26.12.05生
(繼承)

		


		




		


		


		次女：徐玉清
民29.08.29生
民37.06.21殁世
無子嗣

		


		




		


		


		三女：徐玉春
民32.12.03生
民92.03.02殁世
(配偶林霙瑛於歿前即88.1.21離異)

		長女：林千惠(繼承)
民59.04.30生

		




		


		


		


		次女：林依靜(繼承)
民61.09.09

		




		


		


		


		三女：林嘉祺(繼承)
民63.04.25

		




		


		


		四女：徐花子
昭和20.04.03生
同日歿世
無子嗣

		


		




		


		


		長男：徐永彬
民35.06.05生
民92.08.15殁世
--------------- 
妻：鍾五妹
民42.03.21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辰正(代位繼承)
民63.02.15生

		




		


		


		


		長女：徐怡君(代位繼承)
民64.09.13生

		




		


		


		次男：徐永盛
民38.01.17生
民82.07.23殁世
--------------- 
妻：陳秀蘭
民45.05.05生
民101.10.23殁世

		長男：徐志銘(繼承)
民75.06.05生

		




		


		


		


		長女：徐靜萍(繼承)
民81.06.05生

		




		


		


		三男：徐永宏(繼承)
民40.09.11生

		


		




		


		


		四男：徐永德(繼承)
民43.01.27生

		


		




		


		


		五男：徐永峯
民45.11.29生
民87.01.11殁世
--------------- 
妻：羅菊玲
民46.03.05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敬倫(代位繼承)
民71.11.16生

		




		


		


		


		長女：徐杏妏(代位繼承)
民76.06.13生

		




		


		四男：陳煌暄
民04.11.01生
民85.05.16殁世
--------------- 
妻：陳廖松妹
民08.04.24生
民70.02.09殁世

		長男：陳源洪
昭和15.11.27.生
昭和15.12.03殁世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32.11.29生

		


		




		


		


		三男：Ｗ○○(繼承)
民42.11.20生

		


		




		


		


		四男：陳桂秋
民45.10.12生
民110.09.07殁世
--------------- 
妻：甲○○(繼承)
民48.11.04生　

		長男：ｈ○○(繼承)
民83.05.05生

		




		


		


		


		長女：ｉ○○(繼承)
民72.03.27生

		




		


		


		


		次女：ｄ○○(繼承)
民74.03.31生

		




		


		


		長女：ｇ○○(繼承)
民31.01.10生

		


		




		


		


		次女：甲甲○○(繼承)
民35.12.22生

		


		




		


		


		三女：ｚ○○○(繼承)
民38.10.27生

		


		




		


		


		四女：ｊ○○(繼承)
民40.11.30生

		


		




		


		


		五女：ｆ○○(繼承)
民49.08.09生

		


		




		


		五男：陳阿泉
民10.11.20生
民42.11.16殁世
--------------- 
妻：陳林勤妹
民09.12.22生
民35.07.06殁世
--------------- 
妻：陳林滿妹
民08.04.07生
民83.04.21殁世

		長女：陳千代子
昭和.16.09.28生
昭和.16.10.10殁世
無子嗣

		


		




		


		


		長男：陳秋光
民31.10.18生
民112.04.22殁世  
--------------- 
妻：陳玉芳
民國108年離婚

		長男：Ｚ○○(繼承)
民60.09.11生

		




		


		


		


		次男：ａ○○(繼承)　
民66.09.24生

		




		


		


		


		長女：Ｘ○○(繼承)
民61.12.10生

		




		


		


		


		次女：ｋ○○(繼承)
民64.07.24生

		




		


		


		


		三女：ｌ○○(繼承)
民71.07.19生

		




		


		


		


		四女：Ｙ○○(繼承)
民74.07.29生

		




		


		


		次男：
ｃ○○(繼承)
民36.11.21生

		


		




		


		


		三男：ｂ○○(繼承)
民40.09.25生

		


		




		


		


		次女：Ｕ○○(繼承)
民38.10.07生

		


		




		


		長女：林陳長妹
民前9.12.17生
民80.08.23殁世
----------------
夫：林錦傳
民前14.06.16生
民78.02.06殁世

		長男：林泉烈
大正14.09.29生
昭和05.11.22殁世

		


		




		


		


		長女：ｒ○○○(繼承)
民18.08.21生

		


		




		


		


		次男：林炎烈
民16.09.23生
民101.04.23殁世
--------------- 
妻：林張壬妹
民17.03.26生
民95.02.19殁世

		長女：天○○(繼承)
民45.03.14生

		




		


		


		


		長男：林輝坤
民37.01.18生
民105.06.28殁世
------------ 
妻：Ｒ○○(繼承)
民42.03.15生

		長女：Ａ○○(繼承)
民67.07.27生



		


		


		


		


		次女：戌○○(繼承)
民71.04.22生



		


		


		


		次男：Ｄ○○(繼承)
民38.10.29生

		




		


		


		


		三男：Ｃ○○(繼承)
民41.09.28生

		




		


		


		三男：林煥榮
民20.11.20生
民104.05.14殁世
------------------ 
前妻：林譚運妹
民25.05.20生
民48.12.28殁世
------------------ 
妻：Ｆ○○○(繼承)
民27.12.03生

		長女：癸○○(繼承)
民48.12.28生

		




		


		


		


		次女：林鳯珠(繼承)
民50.03.14生

		




		


		


		


		三女：巳○○(繼承)
民55.03.02生

		




		


		


		


		長男：林輝隆
民51.12.06生
民106.01.05殁世
------------------ 
妻：ｙ○○(繼承)
民53.04.23生

		長女：己○○(繼承)
民79.06.15生



		


		


		


		


		次女：戊○○(繼承)
民81.03.05生



		


		


		


		


		三女：庚○○(繼承)
民84.11.18



		


		


		


		


		長子：丁○○(繼承)
民85.09.21生



		


		


		四男：玄○○(繼承)
民23.04.14生

		


		




		


		


		五男：林煥星
民25.05.22生
民100.05.01殁世
--------------- 
妻：Ｅ○○○(繼承)
民31.02.28生

		長女：亥○○(繼承)
民53.08.21生

		




		


		


		


		次女：地○○(繼承)
民55.03.15生

		




		


		


		六男：林運金
民27.04.29生
民89.12.30殁世
-------------- 妻：陳玉美
民34.11.15生
民94.05.24殁世

		長女：宙○○(繼承)
民53.01.10生

		




		


		


		


		次女：宇○○(繼承)
民61.12.25生

		




		


		


		


		三女：丑○○(繼承)
民65.10.31生

		




		


		


		七男：辛○○(繼承)
民30.01.07生

		


		




		


		


		八男：卯○○(繼承)
民33.06.17生

		


		




		


		次女：陳金妹
大正7.07.25生
大正10.0410
經高阿任收養
無繼承

		


		


		




		


		三女：林陳龍妹
民14.02.07生
民106.03.06歿世
--------------- 
夫：林學老
民09.08.12生
民98.06.11歿世

		長男：林恕明
民34.08.20生
民111.06.19殁世
--------------- 
妻：甲乙○(繼承)
民36.08.08生

		長男：寅○○(繼承)
民61.08.22生

		




		


		


		


		次男：黃○○(繼承)
民63.10.29生

		




		


		


		


		三男：壬○○(繼承)
民66.01.08生

		




		


		


		次男：酉○○(繼承)
民36.11.12生

		


		




		


		


		三男：申○○(繼承)
民43.10.26生

		


		




		


		


		四男：未○○(繼承)
民47.10.15生

		


		




		


		


		五男：林恕宏
民50.03.19生
民111.06.30殁世
--------------- 
妻：ｐ○○(繼承)
民54.07.29生

		長男：午○○(繼承)
民77.03.06生

		




		


		


		長女：丙○○(繼承)
民39.02.23生

		


		




		


		


		次女：辰○○(繼承)
民41.01.31生

		


		




		


		


		三女：子○○(繼承)
民45.10.09生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665

原      告  陳玉明  



            曾源妹  

            陳秋榮  



            洪秀玉  



            陳正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火炎律師

被      告  張週妹等人詳如附表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數人一同被訴，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次按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而民法第833條之1所定地上權當事人請求定地上權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乃以形成之訴請求為處分或變更，則於共有土地之情形，倘非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同意，就共有土地已取得處分權之共有人，即不得依本條為請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84號判決意旨、同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9號提案研討結果類似意旨參照）。復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於當事人適格有欠缺者，係屬訴無理由，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不得認為不合法，以裁定形式予以裁判（最高法院29年渝抗字第347號原判例、90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判決、105年度台抗字第2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坐落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詳如附表二）。系爭土地上存有已去世陳阿文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陳阿文去世時有繼承人12人（詳114年1月21日補正二狀第5頁），並有附表四之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系爭土地雖有設定系爭地上權，惟系爭土地之原有建物已滅失，被告無因系爭地上權而使用系爭土地，亦無建築物存在系爭土地之情形，系爭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請求終止系爭地上權、被告應就塗銷系爭地上權等語。並聲明：㈠系爭地上權應予終止。㈡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阿文於上開地號土地如上開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三、經查，系爭土地為原告所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各占5分之1乙情，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憑；另查被繼承人陳阿文於民國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有12位（長男徐秀中、次男陳火旺之代位繼承人陳水來、黃陳阿坡、Ｖ○○、三男徐秀珍、四男陳煌暄、五男陳阿泉之代位繼承人陳秋光、ｃ○○、ｂ○○、Ｕ○○、長女林陳長妹、三女林陳龍妹），而僅有Ｔ○○、ｍ○○、ｃ○○分別於65年2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所有權人、Ｇ○○於108年6月13以「贈與」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Ｓ○○於112年8月25日以分割繼承名義登記為繼承人，Ｔ○○、ｍ○○、ｃ○○、Ｇ○○、Ｓ○○如何繼承「陳阿文於61年5月1日去世時之繼承人」之地上權，而分別於「65年2月7、108年6月13日、112年8月25日」其等登記為所有權時，地上權因其等取得所有權而導致地上權因混同消滅，未見原告舉證說明，且原告稱：「㈠第二代繼承人陳水來、徐秀珍均因於民65.02.07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所繼承之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故二人之全體繼承人計16人均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㈡第三代繼承人Ｔ○○、ｃ○○亦因同上日購入取得土地所有權，致後所繼承或代位繼承之地上權，因與所有權混同而消滅，二人亦非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㈢陳阿文繼承人計95人，僅77人計列本件塗銷訴訟之被告。」，其餘未列為被告，當事人適格有所欠缺。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裁定命原告於10日內補正上開項目，惟原告堅稱本件被告仍應僅77位，迄今仍補正不齊全，有本院裁定及原告補正二狀在卷可憑，依前揭說明，本件請求終止及塗銷地上權登記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亦顯屬無據而無從獲得勝訴之判決。是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及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上訴理由應表明：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當事人如對本件訴訟內容有所疑義，得聲請閱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一：被告名冊（卷29-32頁）



編號 姓名 地址 1 Ｑ○○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2 Ｏ○○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3 ｅ○○○ 臺南市○○區○○里00鄰○○路00號 4 Ｉ○○ 高雄市○○區○○里0鄰○○○路000號 5 Ｌ○○ 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 6 Ｍ○○ 高雄市○○區○○里00鄰○○路00巷00號11 樓之3 7 Ｈ○○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8 Ｎ○○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9 徐美鈴 苗栗縣○○鎮○○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10 乙○○○ 苗栗縣○○市○○里0鄰○○○00○0號 11 Ｐ○○○ 苗栗縣○○市○○里○○街00巷00號 12 ｗ○○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3 ｘ○○ 新北市○○區○○里00鄰○○○道○段000 號8樓 14 ｖ○○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15 ｏ○○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號12樓 16 ｎ○○ 新竹縣○○鎮○○里00鄰○○○000號 17 Ｋ○○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0巷000號 18 ｓ○○ 臺北市○○區○○里00鄰○○○路○段000 巷0弄0○0號 19 ｑ○○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8 樓 20 ｔ○○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號4樓 21 ｕ○○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7 樓 22 Ｖ○○ 臺北市○○區○○里0鄰○○街0巷0號五樓 23 Ｗ○○ 桃園市○○區○○里00鄰○○路○段000巷 00弄00號 24 甲○○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5 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 26 ｉ○○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1 樓 27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巷00號 28 ｇ○○ 臺中市○里區○○里0鄰○○路000巷00號 29 甲甲○○ 臺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0○0 號2樓 30 ｚ○○○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巷00 號 31 ｊ○○ 臺北市○○區○鄉里00鄰○○○路○段000 巷00弄00號 32 ｆ○○ 臺北市○○區○○里0鄰○○街00巷0弄00號 7樓 33 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4 ａ○○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5 Ｘ○○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36 ｋ○○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00 號4樓 37 ｌ○○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號 38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0巷00號4 樓之3 39 ｂ○○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號 40 Ｕ○○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號 41 ｒ○○○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號5 樓 42 天○○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巷00 號12樓 43 Ｒ○○ 臺中市○○區○○里0鄰○○○○街00巷00 號 44 Ａ○○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2樓 之2 45 戌○○ 新北市○○區○○里0鄰○○路00巷0號15樓 之5 46 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街00號5樓 47 Ｃ○○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號 48 Ｆ○○○ 苗栗縣○○市○○里0鄰○○路0巷0號 49 癸○○ 高雄市○鎮區○○里00鄰○○○路000號24 樓 50 Ｂ○○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1 巳○○ 新北市○○區○○里00鄰○○路000○0號16 樓 52 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3 己○○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4 戊○○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5 庚○○ 苗栗縣○○市○○里0鄰○○路0號 56 丁○○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巷00號 57 玄○○ 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弄 00號 58 Ｅ○○○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59 亥○○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0 地○○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號5樓 61 宙○○ 臺北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 弄0號3樓 62 宇○○ 新竹市○區○○里0鄰○○路○段000○00號 63 丑○○ 新竹縣○○市○○里0鄰○○○街○段00號 64 辛○○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00號2樓 65 卯○○ 臺北市○○區○○里00鄰○○路000巷0弄00 號 66 甲乙○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7 寅○○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8 黃○○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69 壬○○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2樓 70 酉○○ 桃園市○○區○○里0鄰○○路○段000巷00 號 71 申○○ 苗栗縣○○市○○里0鄰○○路000巷0號 72 未○○ 苗栗縣○○市○○里00鄰○○00號 73 ｐ○○ 苗栗縣○○市○○里0鄰○○街000號 74 午○○ 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號6樓之 2 75 丙○○ 苗栗縣○○市○○里00鄰○○路000號 76 辰○○ 臺北市○○區○○里00鄰○○街0巷00弄0號 5樓 77 子○○ 苗栗縣○○市○○里00鄰○○街00號4樓 

附表二：系爭土地登記內容（卷53-55頁）

編號 土地 標示部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登記原因 登記日期 1 苗栗縣○○市○○段00地號土地  （一）面積：210.91㎡ （二）使用分區：鄉村區 （三）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四）113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7,700元/㎡ （五）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六）其他登記事項： 　　　分割自129—2號 　　　重測前：東興段0129—0010地號 Ｔ○○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ｍ○○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ｃ○○ 5分之1 登記原因：買賣 登記日期： 65年2月7日    Ｇ○○ 5分之1 登記原因：贈與 登記日期： 108年6月13日    Ｓ○○ 5分之1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登記日期： 112年8月25日 



附表三：系爭地上權登記內容（卷55頁）

地上權人 登記次序 收件年期 登記日期 權利範圍 設定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收件字號 證明書字號 陳阿文 1 民國38年 未記載 1分之1 165.29平方公尺 空白 依照契約約定  空白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 南頭字第000549號 南頭字第000116號 





附表四：陳阿文之繼承系統表（卷59-84、97-371頁）

被繼承人 第一代繼承人 第二代繼承人 第三代繼承人 第四代繼承人 陳阿文 民前30.10.17生   民61.05.01歿世　　　　　  --------------  妻：陳張鳳妹 民前30.01.07生 民53.02.09歿世 長男：徐秀忠   民前06.01.20生 民75.01.30歿世　---------------   妻：徐張丁妹   民前05.09.01生 民77.12.06歿世 長男：徐桶星　　民23.05.09生　　民96.08.09歿世　---------------　妻：Ｑ○○(繼承)　  民24.02.09生 長子：Ｏ○○(繼承)　　  民47.02.01生     長女：ｅ○○○(繼承) 民48.08.30生     次女：Ｉ○○(繼承)  民50.04.10生     三女：Ｌ○○(繼承) 民52.05.12生     四女：Ｍ○○(繼承) 民54.05.23生    次男：Ｈ○○(繼承) 民國26.10.11生     三男：徐瑞雄 昭和16.1.4生 昭和19.12.7歿世 無子嗣     四男：徐財星 民國41.5.3生 民國92.5.9歿世 ---------------- 妻：Ｎ○○(繼承)  民國46.09.12生   長女：Ｊ○○(繼承) 民國71.02.10生    長女：乙○○○(繼承) 民國16.10.11生     次女：Ｐ○○○(繼承) 民國19.12.03生     三女：徐氏蘭妹 昭和6.12.21生 昭和6.12.29歿世 無子嗣     四女：徐菊妹 民國33.11.02生 民國85.12.02歿世 ---------------- 夫：ｗ○○(繼承) 民國29.09.11生 長男：ｘ○○(繼承) 民國58.06.21生     次男：ｖ○○(繼承) 民國62.02.20生     長女：溫鳳英(繼承) 民國56.12.08生     次女：溫鳳召(繼承) 民國59.09.08生    養女：Ｋ○○ 民國20.10.25生 (繼承)    次男：陳火旺 明治41.12.10生 昭和20.09.30歿世 ---------------  妻：陳黃桂香 民前02.09.09生 民83.05.17歿世 養子：陳水來 民21.08.25生 民112.06.05歿世 --------------- 妻：陳徐玉英 民25.10.24生 民105.03.14歿世 長男：Ｓ○○(繼承) 民52.01.23生     次男：陳正全(繼承) 民53.11.26生       長女：陳月梅(繼承) 民48.02.19生     次女：陳月娥(繼承) 民49.12.24生    長女：黃陳阿坡 民22.02.08生 民110.09.03歿世 ---------------- 夫：ｓ○○(繼承) 民20.11.05生 長男：黃文欽 民46.12.01生 民104.07.06歿世 ------------  妻：胡宗慧 民55.02.12生 (夫先歿於母 無繼承權) 長子：ｑ○○ 民93.08.17生 (代位繼承)     次子：黃子佑 民93.08.17生 民93.08.20歿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52.09.27生     長女：ｕ○○(繼承) 民48.03.09生    次女：陳氏阿妹 昭和10.08.22生 昭和10.08.22殁世 無子嗣     三女：Ｖ○○(繼承) 民27.09.10生    三男：徐秀珍 民前01.04.25生 民99.05.26殁世 ---------------  妻：徐鍾帶妹 民05.10.30生 民77.09.17殁世 長女：徐玉嬌 民26.12.05生 (繼承)     次女：徐玉清 民29.08.29生 民37.06.21殁世 無子嗣     三女：徐玉春 民32.12.03生 民92.03.02殁世 (配偶林霙瑛於歿前即88.1.21離異) 長女：林千惠(繼承) 民59.04.30生     次女：林依靜(繼承) 民61.09.09     三女：林嘉祺(繼承) 民63.04.25    四女：徐花子 昭和20.04.03生 同日歿世 無子嗣     長男：徐永彬 民35.06.05生 民92.08.15殁世 ---------------  妻：鍾五妹 民42.03.21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辰正(代位繼承) 民63.02.15生     長女：徐怡君(代位繼承) 民64.09.13生    次男：徐永盛 民38.01.17生 民82.07.23殁世 ---------------  妻：陳秀蘭 民45.05.05生 民101.10.23殁世 長男：徐志銘(繼承) 民75.06.05生     長女：徐靜萍(繼承) 民81.06.05生    三男：徐永宏(繼承) 民40.09.11生     四男：徐永德(繼承) 民43.01.27生     五男：徐永峯 民45.11.29生 民87.01.11殁世 ---------------  妻：羅菊玲 民46.03.05生 (夫先殁於父 無繼承權) 長男：徐敬倫(代位繼承) 民71.11.16生     長女：徐杏妏(代位繼承) 民76.06.13生   四男：陳煌暄 民04.11.01生 民85.05.16殁世 ---------------  妻：陳廖松妹 民08.04.24生 民70.02.09殁世 長男：陳源洪 昭和15.11.27.生 昭和15.12.03殁世 無子嗣     次男：Ｔ○○(繼承) 民32.11.29生     三男：Ｗ○○(繼承) 民42.11.20生     四男：陳桂秋 民45.10.12生 民110.09.07殁世 ---------------  妻：甲○○(繼承) 民48.11.04生　 長男：ｈ○○(繼承) 民83.05.05生     長女：ｉ○○(繼承) 民72.03.27生     次女：ｄ○○(繼承) 民74.03.31生    長女：ｇ○○(繼承) 民31.01.10生     次女：甲甲○○(繼承) 民35.12.22生     三女：ｚ○○○(繼承) 民38.10.27生     四女：ｊ○○(繼承) 民40.11.30生     五女：ｆ○○(繼承) 民49.08.09生    五男：陳阿泉 民10.11.20生 民42.11.16殁世 ---------------  妻：陳林勤妹 民09.12.22生 民35.07.06殁世 ---------------  妻：陳林滿妹 民08.04.07生 民83.04.21殁世 長女：陳千代子 昭和.16.09.28生 昭和.16.10.10殁世 無子嗣     長男：陳秋光 民31.10.18生 民112.04.22殁世   ---------------  妻：陳玉芳 民國108年離婚 長男：Ｚ○○(繼承) 民60.09.11生     次男：ａ○○(繼承)　 民66.09.24生     長女：Ｘ○○(繼承) 民61.12.10生     次女：ｋ○○(繼承) 民64.07.24生     三女：ｌ○○(繼承) 民71.07.19生     四女：Ｙ○○(繼承) 民74.07.29生    次男： ｃ○○(繼承) 民36.11.21生     三男：ｂ○○(繼承) 民40.09.25生     次女：Ｕ○○(繼承) 民38.10.07生    長女：林陳長妹 民前9.12.17生 民80.08.23殁世 ---------------- 夫：林錦傳 民前14.06.16生 民78.02.06殁世 長男：林泉烈 大正14.09.29生 昭和05.11.22殁世     長女：ｒ○○○(繼承) 民18.08.21生     次男：林炎烈 民16.09.23生 民101.04.23殁世 ---------------  妻：林張壬妹 民17.03.26生 民95.02.19殁世 長女：天○○(繼承) 民45.03.14生     長男：林輝坤 民37.01.18生 民105.06.28殁世 ------------  妻：Ｒ○○(繼承) 民42.03.15生 長女：Ａ○○(繼承) 民67.07.27生     次女：戌○○(繼承) 民71.04.22生    次男：Ｄ○○(繼承) 民38.10.29生     三男：Ｃ○○(繼承) 民41.09.28生    三男：林煥榮 民20.11.20生 民104.05.14殁世 ------------------  前妻：林譚運妹 民25.05.20生 民48.12.28殁世 ------------------  妻：Ｆ○○○(繼承) 民27.12.03生 長女：癸○○(繼承) 民48.12.28生     次女：林鳯珠(繼承) 民50.03.14生     三女：巳○○(繼承) 民55.03.02生     長男：林輝隆 民51.12.06生 民106.01.05殁世 ------------------  妻：ｙ○○(繼承) 民53.04.23生 長女：己○○(繼承) 民79.06.15生     次女：戊○○(繼承) 民81.03.05生     三女：庚○○(繼承) 民84.11.18     長子：丁○○(繼承) 民85.09.21生   四男：玄○○(繼承) 民23.04.14生     五男：林煥星 民25.05.22生 民100.05.01殁世 ---------------  妻：Ｅ○○○(繼承) 民31.02.28生 長女：亥○○(繼承) 民53.08.21生     次女：地○○(繼承) 民55.03.15生    六男：林運金 民27.04.29生 民89.12.30殁世 -------------- 妻：陳玉美 民34.11.15生 民94.05.24殁世 長女：宙○○(繼承) 民53.01.10生     次女：宇○○(繼承) 民61.12.25生     三女：丑○○(繼承) 民65.10.31生    七男：辛○○(繼承) 民30.01.07生     八男：卯○○(繼承) 民33.06.17生    次女：陳金妹 大正7.07.25生 大正10.0410 經高阿任收養 無繼承     三女：林陳龍妹 民14.02.07生 民106.03.06歿世 ---------------  夫：林學老 民09.08.12生 民98.06.11歿世 長男：林恕明 民34.08.20生 民111.06.19殁世 ---------------  妻：甲乙○(繼承) 民36.08.08生 長男：寅○○(繼承) 民61.08.22生     次男：黃○○(繼承) 民63.10.29生     三男：壬○○(繼承) 民66.01.08生    次男：酉○○(繼承) 民36.11.12生     三男：申○○(繼承) 民43.10.26生     四男：未○○(繼承) 民47.10.15生     五男：林恕宏 民50.03.19生 民111.06.30殁世 ---------------  妻：ｐ○○(繼承) 民54.07.29生 長男：午○○(繼承) 民77.03.06生    長女：丙○○(繼承) 民39.02.23生     次女：辰○○(繼承) 民41.01.31生     三女：子○○(繼承) 民45.10.09生   





　　　　　　　　　　　　　　　　



